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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NA NICKEL RESOURC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） 

 

（股份代號： 2889） 

本集團業務及營運自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以來之最新進展 

礦石貿易業務之最新進展 

 

本公告乃由中國鎳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

13.09條作出。 

 

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以下統稱「本集團」）長期以來通過獨家採購協議，以固定價格採購印尼礦

石供自用或銷售。自去年底本集團開始向第三方銷售礦石以來，成績理想，今年上半年之貿易額約為

七十萬噸礦石，遠多於原計劃六十萬噸之目標。同時董事會欣喜宣佈，本集團今日與中國境內一間獨

立礦業公司達成協議，向該礦業公司以固定價格銷售印尼礦石，為期五年，每月數量約二十萬濕噸。

合同之首批貨物將於二○一○年十一月起交付。 

  
本集團認為此舉將可進一步善用目前正在擴張的印尼礦山的產能，增加集團銷售，改善集團現金流，

同時增強與國內中下游廠商的商業聯繫，進而為集本團帶來穩定收益增長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鎳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董書通 

 

香港，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八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董書通先生、何維泉先生、劉學郁先生、宋文州先生、趙平先生、董

鋮喆先生及楊飛先生；非執行董事為楊天鈞先生；而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白葆華先生、黃昌淮先生、

黃之強先生及法米先生。 


